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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政办函〔2020〕17号

昭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昭平县2020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计划的批复

县扶贫办，县财政局：

你们报来《昭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昭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昭平县2020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计划的请示》(昭扶办请〔2020〕12号)收悉。经县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同意将原安排用于生态护林员劳务补助资金2500万元(自治区资金)调整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。请你们组织相关单位及乡镇按照有关规定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，充分发挥项目的效益。
附件：1.昭平县2020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计划调整表

2.昭平县调整使用2020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表

3.项目绩效目标审批表（1-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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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自治区扶贫办，自治区财政厅，市扶贫办，市财政局。

抄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水利局，县林业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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